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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

（2015 年 12 月 24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217 号发布

2020 年 1 月 17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237 号修正）

第一条 为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，防止噪声和大

气污染，根据国务院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在本市中原区、二七区、金水区、管城回族区、惠

济区行政区域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、郑东新区、郑州经

济技术开发区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的区域内，禁止燃

放烟花爆竹。

县（市）、上街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、地点、种类，

由县（市）、上街区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。

第三条 市公安机关负责查处燃放烟花爆竹违法行为。

市应急管理、城市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、生态环境、商务等

部门，依照各自职责依法查处烟花爆竹违法生产、经营等行为。

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的区人民政府和管理委员会及其



郑州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2 -

有关部门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应当将禁止燃放烟

花爆竹工作纳入网格化管理，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活动，

教育、引导和督促本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遵守本规定。

第四条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

得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燃放烟花爆竹。

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，应当依法经公安机关许可，并遵

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

第五条 禁止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。

禁止邮寄烟花爆竹，禁止在托运行李、包裹、邮件中夹带烟

花爆竹。

第六条 公安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、生态环境等有关

部门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相关制度和实施方

案，建立健全查处违法生产、运输、经营、储存、燃放烟花爆竹

行为的责任制，完善举报事项的受理、查处等办理制度，严格实

施考核问责。

市供销社应当加强对本系统企业的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管

理，贯彻落实本规定。

第七条 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新闻媒体及各类学校，应当做

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、教育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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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宾馆、饭店和提供婚庆服务等经营者承办喜庆等活

动的，应当向消费者书面告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，劝阻违

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；经劝阻无效的，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。

第九条 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委员会、村

民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、网格员，应当做好本单位、本辖区禁

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工作。

市、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，应当建立并落实对前款所列单

位、网格员履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职责的责任制及考核问责

机制。

第十条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禁止燃放

烟花爆竹的教育，制止未成年人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燃放

烟花爆竹的行为。

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市、区公安机关责令其监护人

严加管教；造成国家、集体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，由其监护人

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十一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劝

阻和举报。

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，由市、区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查处。

第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燃放烟花爆竹，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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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市、区公安机关责

令停止燃放，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

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造成国家、集体或他人人身财

产损害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，依据国务院《烟花爆

竹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由市、区公安机关没收非法携带、

邮寄、夹带的烟花爆竹，可以并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

款。

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据国务院《烟

花爆竹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规定进行处罚：

（一）未经许可生产、经营烟花爆竹制品的，由市、区应急

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、经营活动，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，并没收非法生产、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；

（二）未经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，由市、区公安机

关责令停止非法运输活动，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

没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违法所得。

第十五条 公安、应急管理、城市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、生

态环境、商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，在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中不

依法履行职责、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由所在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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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；侵犯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